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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BC_A1_EF_BC_B2_EF_c30_36112.htm 一、案情简介 １９９

３年７月２日，“ＡＲＴＩ”轮装载着共约２．４万吨生铁

和钢材自印度某港口启航来我国，其中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保方”）保单ＨＮ７６／ＣＰ９

３０４２项下承保的３，８４９．６５吨钢材，保险金额为

１，５０９，７５３．００美元，保险范围为平安险附加短

量险、偷窃提货不着险、战争险。但该轮开航后不到４８个

小时，船长就发现船壳板与骨架脱开，而不得不将船就近挂

靠印度另一港口避难，同时船方宣布共同海损。 案发后一个

月，保方从有关方获得事故信息。鉴于案情重大，保方及时

通过伦敦联络处委请律师处理此案，同时向买方了解买卖合

同执行过程的情况，并收集有关资料。由于买方在本合同下

开出的是远期信用证，在卖方提交了全套装船单据并经审核

无误之后，开证行已在汇票上签字承兑了。鉴于此，就开证

行本身而言，要想不支付此笔货款已是不可能。而与此同时

，印度洋洋面上气候渐转恶劣，失去航行能力的“ＡＲＴＩ

”轮，漂泊于港外锚地的海面上，随时都有倾覆、沉船、造

成货物全损的危险。因此，保方紧急指示律师积极与船方接

触，争取以较有利的条件使船方放货，并及时组织货物转运

，以便尽早将货物运至目的港。但是，由于船方一再坚持以

货方赔偿其数额巨大的共同海损损失、费用并放弃对其索赔

的权利作为放货的先决条件，并且事事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以致于保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也毫无结果。在此情况下，保



方不得不设法另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

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二、案情分析 本案有如下几点发现： １

．“ＡＲＴＩ”轮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７日靠港，５月２８日

开始装货，同时租船人检验师登轮进行承租检验，检验结果

以及事故后的检验结果均证明该轮开航前已处于不适航状态

。 ２．该单货５月２８日开始装船，５月３１日装完。船方

出具的大副收据上批注“装船前所有货物均有锈蚀并曾被水

浸泡，捆带和卡箍有不同程度断裂，船方对货物状况和质量

概不负责”。这一批注也经由租船人保协检验师验货确认，

船长也曾多次传真通知租船人及其代理。 ３．该单货于５月

３１日装船完毕后，由租船人代理签发了第一份清结提单。

该提单有租船人代理和托运人正式签章和背书，并贴有印度

官方契税。提单通知方为中国外运，卸货港为上海。 ４．“

ＡＲＴＩ”７月２日轮启航，当日卖货人将买卖合同传给买

方签署，合同中含有“表明‘部分捆上有表面锈和风化锈’

的提单是可接受的”这一条款。 ５．“ＡＲＴＩ”轮７月４

日发生事故，７月６日进入避难港并宣布共同海损。７月７

日租船人代理对该单货签发了第二份清洁提单提交议付，该

提单与第一份清洁提单明显不同之处是没有加贴印度官方契

税，提单通知方则为我国汕头建筑材料企业集团公司，卸货

港为汕头。 ６．卖货方事前未向买方提供租船合约，但从有

关往来函件中可以确定，卖货方同时也是“ＡＲＴＩ”轮的

期租人。从以上归纳的情况来看，本案有很突出的几个特点

：第一，承运船开航前就已处于不适航状态；第二，提交议

付的清洁提单不实；第三，买卖合同的签约过程有欺诈。 三

、对本案的处理意见 保方对本案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处理方案



： 第一个方案以船舶不适航为由拒赔，但保方考虑到这一理

由是很难站住脚的。尽管按照订立保险合同的诚信原则，承

运船舶的适航性是海上保险最重要的默示保证内容之一，但

从保方承保的这单货的具体情况来考虑，被保险人在投保时

并未获知该承运船舶不适航的情况，而且船舶不适航也是他

们所无法控制的，因而在投保当时他们并未违反告知和保证

的诚信原则，保方也就无法以此为由拒绝受理此案。故此，

简单拒赔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取此势必将保方拖入与被保险

人之间保险合同纠纷的官司中去，而结果完全可能以保方败

诉终局。 第二个方案以运输合同起诉承运方，保方胜诉的可

能性是较大的。从收集到的“ＡＲＴＩ”轮承租检验报告和

该船出险后的船检报告中可以证实，该轮于开航前就已处于

不适航状态。以提供不适航船舶起诉承运方，根据《海牙规

则》，作为船舶期租人的卖方应同船东一样负连带责任。但

是，“ＡＲＴＩ”轮船东是一利比里亚籍单船公司，除了这

一条船外别无其它资产，而卖方实际上只是一空头的贸易公

司。暂且抛开船舶本身债务和抵押权不说，无论是船东还是

卖方都没有太多可供扣押的有价值的资产，货方利益事实上

得不到保全。如果在别处申请扣押其保赔协会的其它船只，

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ＡＲＴＩ”轮本身不适航，其保赔

协会一直未肯确认其保赔保险是否仍然有效，故其保协是否

会提供我们所要求的担保？而且，如果采取这一类做法，开

证行都必须按事先承兑按时支付货款。由于装货港在印度，

提单签发地也在印度，“ＡＲＴＩ”轮目前也还挂靠在印度

港口避难；如果对承运方采取法律行动，在该提单无管辖权

条款的这种情形下必然适用印度法律。对于保方来说，如果



付出大笔货款后再在印度打一场马拉松式的官司，其结果只

能是给保方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不会有好结果，这对保方

是极不利的，因此，这一方案实无可取之处。 第三个方案以

贸易合同起诉卖方欺诈。从前面归纳的本案案情来看，大副

收据表明的货物状况是极差的，而作为卖货人兼租船人的卖

方，事前对船舶不适航的状况和货物本身很差的状况应是了

如指掌的。且不说其前后签发了两套提单是何意，但其７月

２日提供给买方签署的合同实际上是隐瞒了货物的真实情况

，是带欺骗性的；其次，尽管船方一再要求在提单上加上经

保协检验师同意确认的大副收据上的批注，但兼为租船人的

卖方仍利用其由期租合约取得的提单签发权指令租船代理前

后签发了两套清洁提单，而且第二套提单是船舶发生事故后

于７月７日签发的，提单上又没加贴印度官方契税，实有伪

造提单之嫌疑。且不说其是否会骗取两笔货款，但其行为已

严重违反了关于“统一提单的国际公约”有关物权凭证的规

定，损害了买方利益，同时也在货物品质上欺骗了买方，由

此看来，卖方实有合同欺诈和单证欺诈之嫌疑。鉴于开证行

尚未履行付款，还有可能以诉合同无效来解除合同，终止付

款并索赔保方经济损失。保方认为，以这些事实来起诉卖方

合同欺诈，其理由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 在管辖权方面，由

于买卖合同中无管辖权条款，合同的最终签约地又是海口，

故此合同纠纷可适用我国法律，保方可选择在国内起诉，这

对保方也是有利的。同时，由于适用我国法律，根据我国《

民法》第５８条第３项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

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行为，包

括受欺诈一方开具信用证和支付货款的行为，都属于无效的



民事行为；根据《涉外经济合同法》第１０条规定：“采取

欺诈或者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根据《汉堡规则》第

１７条规定：“以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无效，无效合同对任

何人都绝对无效”。从上述事实出发，加上这些法律依据，

我们认为保方对卖方提出侵权诉讼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胜诉的可能性也较大。 在综合考虑了三个可能处理方案的

利弊之后，保方认为，第三个方案是可行的。经过艰苦的努

力，终于使被保险人接受了保方的建议，首先采取断然的诉

前保全措施，向法院申请止付令，保住了这一大笔货款。随

后，保方向被保险人提供了所收集的资料、证据，配合被保

险人在法院止付令的１个月有效期内在海口海事法院向卖方

提起侵权诉讼，起诉卖方隐瞒货物的真实情况，诱使买方签

订了一个欺骗性合同之后又提供了与合同不符的货物，并且

以内容不真实的提单提交议付，以致损害了买方的利益，造

成买方的经济损失；要求法院确认该欺诈性贸易合同无效，

所提交议付的提单无效，退回货款（信用证），并赔偿买方

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海口海事法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庭审、

调查之后，在保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的基础上，于１９９

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原、被告所签贸

易合同无效，被告所提交的海运提单无效；被告（卖方）返

还原告信用证项下货款１，３６６，６２７．７５美元（退

回信用证）；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营业损失合计人民币９９

３，９８５．７６元。被保险人最后胜诉。四、本案的启示 

本来保方作为货物保险人，对保额为１５０万美元的货物负

有完全的责任，故而在发案之初立即委请律师介入调查、取

证，并与船方交涉，要求放货并转运。如果当时与船方谈判



成功，货物能顺利换船转运至目的地，保方也得为此付出一

大笔费用；如果船舶在锚地海面上漂泊时在当时恶劣的气候

条件下不幸倾覆、沉没，保方也将不得不对货物的全损负赔

偿责任。随之而来的又将是一场又一场耗费时日、耗资费力

的官司。但保方紧紧抓住了开证行尚未到期付款这一有利条

件，从收集的材料、证据中综合分析，作出判断，说服被保

险人向法院申请止付令，冻结贷款、争得了主动权；随之以

贸易合同向卖方提起侵权诉讼，并取得胜诉。保方也解脱了

巨额赔偿责任和诉讼缠身的烦恼。本案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

说服被保险人用法律手段止付了货款，从而把一个可能成为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承运人之间多角纠纷的矛盾顺利转化成

买卖双方的贸易合同纠纷，既帮助被保险人保护了他们的利

益，同时也维护了保险人自身的利益，双方对此结局都感到

满意。而作为保险人一方，我们也从中得到不少启示： １．

海上货运险是风险较大而且较集中的险种，对海上货运险的

承保绝不能简单、草率从事。在本案所涉货物承保之前，如

果我们调查一下船东、船舶本身及货物装船等方面的简单情

况，就可能会从中发现一些疑点，承保中就会变得慎重一些

；同时也可告诫买方慎重签约，这为我们今后业务承保核保

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２．贸易公司所签贸易

合同的付款条件对保险人所负责任至关重要，保险人在承保

大宗业务时完全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审查，同时也有为企业

当好顾问的义务。在本案中，如果贸易合同的付款条件是即

期信用证付款的话，那么货款付出之后，即使这时发现卖方

或船方有欺诈，我们也无能为力。 ３．租船合约是确定承运

人和各方面责任的重要依据。因此，在承保大宗货运险业务



时，必须要求被保险人提供租船合约作为以后理赔追偿的依

据。在本案中，如果不是事后拿到租船合约并得到租船人和

船方的往来函电，保方也就无法确认卖方同为租船人的身份

，对本案的处理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断。 ４．在国际贸易

过程中，随时都有发生形形色色的欺诈的可能。因此，防止

欺诈、化解贸易风险，不仅仅是外贸公司本身的职责，而且

也与作为货物保险人的保险公司的利益密切相关。在这方面

保险人可利用其具有世界范围的业务网络这一有利条件，更

为有效地进行了风险防范。在保险业务的内部管理方面，建

立健全一套完整的核保制度，做好大笔业务承保前的各项调

查工作，这也是控制承保风险、业务质量和经济效益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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